附件1
2021年珠海市两化融合发展奖补项目
申报指南

一、奖补类别及标准
（一）贯标评定企业奖补。对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评定的企业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奖补。
（二）贯标辅导奖补。对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按辅导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认定的企业数量对两化融合公共服务机构进行奖补，每辅导一家给予不超过8万元的奖补。
二、申报主体要求

（一）项目承担单位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在珠海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社会组织。

2.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

3.公共服务机构需是经过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推荐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机构，且在市内有开展两化融合公共服务的第三方机构。

4.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机构辅导企业首次通过两化融合贯标评定。

5.企业首次通过两化融合贯标评定。

6.所在行业分类应归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中的 B 采矿业；C 制造业；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E 建筑业；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包括为工业企业提供直接服务的企业，如工业设备的销售、集成、运维企业等。

7.积极参加我市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工作。

8.积极参与“扶贫济困”、“乡村振兴”等活动，履行社会责任。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

1.近三年内在税收、安全生产、环保、劳动等方面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2.提交材料有弄虚作假情况的。
3.近三年内项目单位存在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存在商业贿赂、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的。
4.近五年内项目单位存在财政资金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
5.已获得过市级贯标评定企业奖补的企业不受理申报。

三、项目申报材料清单（按顺序打印装订）

（一）《2021年珠海市两化融合发展奖补项目申报书》（在申报系统提示“可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后导出，带水印）；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银行账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企业银行基本账户盖章文件；（注：须与申报书中开户行和开户账号信息一致）
（四）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评定的企业，需提交《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彩色复印件和贯标过程文件（包括评定申请表、标准程序文件）；
（五）两化融合贯标服务机构需提交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贯标服务机构的文件复印件、辅导企业的服务合同复印件、受辅导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彩色复印件；

（六）信用承诺书（附件3）；

（七）2019年、2020年财务三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八）市工信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企业书（附件4）。
四、申报工作流程及相关要求
（一）申报单位线下准备及在线填报

申报单位可提前按申报指南（附件1）准备相关材料，待“2021年珠海市两化融合发展奖补项目申报书”上线后（上线时间为2021年3月25日），登录“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https://202.105.183.150），在线填报“2021年珠海市两化融合发展奖补项目申报书”，按附件要求上传佐证材料，并按系统要求由单位管理员在线审核后提交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对项目进行线上形式审查。

（二）材料提交

项目通过审查后，申报单位在珠海市财政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中打印生成《2021年珠海市两化融合发展奖补资金申报书》（带水印），签字盖章并装订成册，申报书及附件须在一册内装订完成，请直接用申报书首页作为封面，无需使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普通胶装即可）。

盖章要求：申报书要求签字、盖章处，申报各单位务必进行签字并加盖公章；佐证材料中涉及企业资质等相关材料需加盖公章，其他佐证材料在其首页加盖公章即可。项目申报材料需在封面加盖公章以及加盖骑缝章，并注意需由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行推荐。

报送要求：请申报单位于2021年4月12日下班前将经各区推荐的书面材料（一式两份）EMS寄达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电子申报材料按照“所属区－企业简称－项目名称”命名（带水印的申报书以及附件材料合成的一个pdf文件），发送至gxjxxhk@zhuhai.gov.cn，抄送zhlhrh@163.com。逾期或审核程序不完备的项目均不予受理。
（四）受理审核时间

在线申报时间：3月25日－4月2日 18：00，逾期则不能提交。建议申报单位不要过于靠近截止时间提交，以免造成无法提交的情况。

市工信局审核截止时间为4月8日。申报单位在完成提交后，请随时通过申报系统关注所申报项目的“工作进度”，及时了解申报项目所处进度和审核结果。

受理地点和咨询方式

申报咨询联系电话：孙  伟3391860，张  衡3391060，
梁晓琪2213129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400-161-6289

监督电话：2254584

电子邮箱：gxjxxhk@zhuhai.gov.cn、zhlhrh@163.com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66号310室
（六）特别提示：市工信局从未指定或推荐任何中介机构为申报单位提供申报业务咨询。请各申报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出发，按要求认真组织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